
評估政策 2017/18年度 

 

 

評估目的： 

1. 顯示學生於知識、技能及態度等各方面的表現及進度； 

2.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處，從而培養他們不斷力求進步的態度； 

3. 幫助教師檢視及修訂有關的學習目標、為學生訂定不同的學習計劃； 

4. 幫助教師審視校本的課程設計、內容及教學策略，從而促進學與教的成效； 

5. 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和進展，以便作出適切的配合及支援。 

  

 

推行策略： 

1. 推行形式及策略： 

(1) 多方參與評估，包括: 教師評核、學生自我評核、同儕互評及家長評核； 

(2) 與學習支援組合作，為學習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評估調適； 

(3) 學校通過《家長手冊》，向家長解釋有關之評估政策及各項安排。 

 

2. 多元化進展性評估： 

(1) 各科組按本科特色及需要，持續性進行多元化進展性評估，以鞏固學生

之學習成效，及提升學生於不同層面之成績、信心及興趣； 

(2) 多元化進展性評估除了一般紙筆評估外，亦有不同的技能評估，展現學

生的不同學習表現，包括: 說話能力表現、樂器演奏、體藝表現、實作

技能及專題研習課業等；此外，亦包括學生的態度評估，例如：閱讀習

慣、學習態度、個人行為等，以收集學生學習的顯證，評核學生是否具

備明辨性思考、知識遷移、解難及創造等終身學習所需的基本能力。 

 

3. 總結性評估： 

全年進行合共四次之總結性評估，主要利用紙筆評估來評定學生各階段的

學習成效，讓教師優化教學、學生改善學習、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。  


